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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视野下的人权批判

———科斯塔斯·杜兹纳精神分析法学评述

龙文懋

内容提要：科斯塔斯·杜兹纳是英国批判法学的领军者、西方精神分析法学的代表人

物。他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西方正统自由主义人权理论的内在悖论，指出福

山宣告的历史的终结和人权的全面胜利并未来临，并且永远不会来临。宣告人权取得全

面胜利实际上是在宣告人权死亡。按照自由主义人权哲学，权利名目不断增多、权利保护

范围不断扩大表明人权在持续发展，最终将趋近“人的全面解放”。而杜兹纳则认为，“权

利的爆炸”并不是通往人的解放之路，它将导致人的“碎片化”：权利越多，主体就越加分

裂，而越加分裂的主体将愈加欲求权利，从而导致权利的新一轮增殖及主体的进一步分

裂。权利愈多，就愈觉权利匮乏，这就是权利自我增殖的怪圈。要破解自由主义人权哲学

的怪圈，必须引入他性伦理学，借助爱和团结，因此笛卡尔和康德确立的以自我为核心的

伦理学必须扬弃。整体而言，作为西方世界衣食无虞的知识分子，杜兹纳的人权哲学在消

弭过度的权利诉求方面更有价值，而在消除真正的权利匮乏及提高人权保障程度方面意

义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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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懋，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一　作为人权批判策略的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无意识对于人的意志、情感、行为的影响，改变了人对自身的认识，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有影响。从产生之时，它就与法学结下不解之缘，精神分析理

论家、法学家利用精神分析从各个角度对法律进行分析，形成所谓“精神分析法学”。

弗洛伊德开创性地运用精神分析理论阐释法的起源：原始父亲独占族内所有女性，排

斥、驱逐其他男性（儿子）。儿子联合起来杀死了父亲，占有了父亲的女人（母亲）。弑父娶

母的儿子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于是设立了禁止弑父娶母的原始禁忌，这一禁忌就是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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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１〕 这一理论由于缺乏人类学研究的支持而受到诟病。杜兹纳就指出，“弗洛伊德所

使用的人类学材料是不充分的，甚至现在被认为是不扎实的。”〔２〕他进一步指出，该理论的

悖谬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法律和道德是谋杀的产物，那么弑父的儿子们所体验的负罪

感就无从解释了。”〔３〕

或许并不满足于早年的解释，弗洛伊德在其晚年的著作《文明及其缺憾》中对于法律的

起源作了新的阐释。他说：“个体的力量被集体的力量所代替是文明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

的一步。它的本质在于集体成员限制了他们可能得到的满足，而个体则不知道什么清规戒

律。因此，文明首先要求公正，也就是要保证法律一旦制定，就不能徇私枉法。这并不表示

法律的道德价值。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似乎使法律不再代表一个小集体的意愿，即一个等级

或者人类的一个阶层或者一个种族群的意愿，因为这个小集体反过来就像是暴戾的个体一

样对待其它的、也许是更多的群体。最终的结果便是所有的人通过牺牲他们的本能创造了

法律的规则，没有人可以保留蛮力，除了那些没能加入集体的人以外。”〔４〕实际上，这个解释

已经非常接近于霍布斯等人的自然法学理论了：自然状态下的人可以为所欲为，这样势必发

生冲突，为了避免战争和两败俱伤，人们对等地作出限制，这些限制就是法律。放弃了蛮力

的人们在法律的框架下得以共存。然而，尽管弗洛伊德有关法律起源的理论看上去像是自

然法理论的精神分析版本，但是它的意义仍不容低估：它从人的欲求的冲突及协调的角度研

究法律，开辟了“欲望———法律”这样一个进路，在法学研究和精神分析之间找到了契合点。

其晚年的代表作《文明及其缺憾》一书尽管直接谈到法律的地方十分有限，但是实际上其探

讨的主题恰与法律的题域重合：“在这本书里，他阐述了一个相当广泛的问题———人在世界

中的地位；他是从个体的自由要求和社会要求的永无休止的冲突来看待这个问题的。”〔５〕作

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主要研究了文明（法律是其中主要方面）与个体欲望的冲突，尤其是

它导致的心理病态，如果我们将视角转换为法律对于个体欲望的调整的话，就进入了法学研

究领域。所以弗洛伊德的理论、尤其是《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为法学研究留下了驰骋的潜在

空间。当然，要真正将这个空间发掘出来并非易事。

法国第二代精神分析大师拉康和他的门徒将精神分析理论运用于法学研究，开辟了法

学研究及精神分析研究的新天地。在西方，精神分析与法学研究结合，出现了哥特里奇

（Ｐｅｔｅｒ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６〕、卡迪尔（ＤａｖｉｄＣａｕｄｉｌｌ）〔７〕、施罗德（ＪｅａｎｎｅＳｈｒｏｅｄｅｒ）〔８〕、齐泽克（Ｓｌａｖｏ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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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兹纳这样描述弗洛伊德的理论：“原始人群———人类组织的第一种形式———是由一帮流浪男性组成的，统治他们

的是一个占有所有女性并驱走自己儿子的暴戾的、疑神疑鬼的父亲。由于父亲阻碍了他的儿子们掌握权力以及满

足性欲，因而有一天，心怀恨意的儿子们便联合起来杀死了他们的父亲。但他们在泄恨后，一种自责感、负罪感涌

上心头，这就产生了图腾的两条法律：谋杀和乱伦的禁律，这些禁律逐渐创立了所有的法律和社会性。”此处译文参

考了郭春发译《人权的终结》一书并有所订正。中译本参见［英］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郭春发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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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ｓｔａｓＤｏｕｚｉｎａｓ，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ｐ．３０１．亦请参见［英］科斯塔斯·杜兹纳著：《人权的终结》，第３２２页。
ＣｏｓｔａｓＤｏｕｚｉｎａｓ，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ｐ．３０１．亦请参见［英］科斯塔斯·杜兹纳著：《人权的终结》，第３２２页。
［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傅雅芳、郝冬瑾译，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８页。
诺顿公司出版的《文明及其缺憾》英文版封底说明，详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第１页。
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ＯｅｄｉｐｕｓＬｅｘ：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ａｗ，（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Ｃａｕｄｉｌｌ，Ｌａｃ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Ｌａｗ：Ｔｏｗａｒｄａ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Ｎ．Ｊ：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ＳｅｅＪｅａｎｎｅＳｈｒｏｅｄｅｒ，ＴｈｅＶｅｓ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ｓｃｅｓ：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Ｆｅｍｉｎｉｎｅ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Ｚｉｚｅｋ）〔９〕、沙利卡（ＲｅｎａｔａＳａｌｅｃｌ）〔１０〕、考奈尔（ＤｒｕｃｉｌｌａＣｏｒｎｅｌ）〔１１〕等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
当然还包括科斯塔斯·杜兹纳本人，他于１９９７年发表了《精神分析成为法律》〔１２〕一文，他的
其它论作中也大量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法律。

杜兹纳认为：“精神分析的内容，特别是经拉康修订后，很快成为法律理论的前沿。拉

杰德、哥特里奇、卡迪尔、施罗德或斯洛文尼亚的哲学家斯拉沃耶·齐泽克以及沙利卡的著

作已经提醒我们注意法律和精神之间的诸多联系。”〔１３〕“在社会思想中，精神分析是新的矿

区，其中主要的是主体性和法学理论。”〔１４〕他甚至宣称，“精神分析是一种法律理论，或至少

法律在它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１５〕这并非妄言，它至少有两层内涵：第一，精神分析理

论就是关于法律的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核心内容是“符号阉割”，指的是主体形成过

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他”（ｂｉｇＯｔｈｅｒ，区别于小写的ｏｔｈｅｒ［他人］和Ｏｔｈｅｒ［他者］）的宰
割，而“大他”主要指的是语言、法律，所以精神分析理论一定程度上就是关于法律如何“阉

割”主体的理论。第二，法学研究必须借重精神分析理论。法律主体、法律权利等法学的概

念、术语及相关法律现象，只有透过精神分析理论才能得到适当阐释。第二代精神分析理论

与法学研究结合产生了丰硕成果，也构筑了精神分析与法学研究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

由于法律的精神分析直指法律权利、法律主体等法律的核心概念和人权、自由等法学主流观

点，对它们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阐释，精神分析法学已经成为后现代法学无法跳过的一节。

如果将弗洛伊德的“法与精神分析”理论概括为“欲望的冲突及其法律调整”的话，第二

代“法与精神分析”研究的重点在于“欲望的虚妄及超越法律”。他们认为，权利是欲望的法

律化，而欲望是虚妄的，因而权利的诉求也是虚妄的，权利的实现并不能促进人的解放，相反

会导致主体的分裂，自由主义的人权哲学构造了人的解放的空梦，精神分析则使人们穿越幻

象，透破权利的悖论性本质，进而超越权利、超越法律。

二　科斯塔斯·杜兹纳对自由主义人权哲学的批判

批判法学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兴起于美国，差不多同时也在英国出现，杜兹纳是英国
批判法学的领军人物。作为批判法学的重要学者，杜兹纳的贡献在于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揭

示了权利的悖论性本质和自由主义人权哲学的虚妄，提出了超越权利、超越法律的主张，形

成了自身独特的人权哲学。但对于启蒙以来人权哲学的批判并不是批判法学的创举，更非

杜兹纳的专利。杜兹纳本人就忠实地指出，法国大革命进行的过程中伯克就对启蒙权利话

语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伯克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对于人权理论的抨击不但在当时影响

广泛，而且后来的评论家在多方面拓展了他的主要思想，尽管并未增补什么新的东西。〔１６〕

他认为“一，伯克的主要的批判思想认为权利话语深受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

影响。”〔１７〕“二，权利话语的理性主义使得权利的表达形式更为抽象笼统以至于权利变得虚

·４９·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意］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ＲｅｎａｔａＳａｌｅｃｌ，ＴｈｅＳｐｏｉｌ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５）；“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ｎｄ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１６
Ｃａｒｄｏｚ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４）１１２１－１１３８．
ＳｅｅＤｒｕｃｉｌｌａＣｏｒｎｅｌ，“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Ｂｅｙｏｎｄ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１６Ｃａｒｄｏｚ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５）７２９－７９２．
ＣｏｓｔａｓＤｏｕｚｉｎａｓ，“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Ｌａｗ：Ｎｏｔｅｓｏｎａｎ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ｔｏｌｄ”，２０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Ｆｏｒｕｍ，（１９９６）３２３．
ＳｅｅＣｏｓｔａｓＤｏｕｚｉｎａｓ，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ｐｐ．２９７－２９８．
ＳｅｅＣｏｓｔａｓＤｏｕｚｉｎａｓ，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ｐ．２９７．
ＳｅｅＣｏｓｔａｓＤｏｕｚｉｎａｓ，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ｐ．２９７．
ＳｅｅＣｏｓｔａｓＤｏｕｚｉｎａｓ，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ｐ．１４７．
ＳｅｅＣｏｓｔａｓＤｏｕｚｉｎａｓ，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ｐ．１４８．



幻并难以实现。”〔１８〕实际上，除伯克之外，另外两位思想家也从方法论上对启蒙人权哲学作

了反思：一是英国法学家梅因，他批判了自然法学的非历史主义态度，认为自然法学是历史

研究的劲敌，他说：“我们的法律科学之所以处于这样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主要是由于对

于这些观念除了最最肤浅的研究之外，采取了一概加以拒绝的草率态度或偏见。……凡是

似乎可信的和内容丰富的、但却绝对未经证实的各种理论，像‘自然法’或‘社会契约’之类，

往往为一般人所爱好，很少有踏实地探究社会和法律的原始历史的；这些理论不但使注意力

离开了可以发现真理的唯一出处，并且当它们一度被接受和相信了以后，就有可能使法律学

以后各个阶段都受到其最真实和最大的影响，因而也就模糊了真理。”〔１９〕另一位值得一提的

人物是美国２０世纪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他指出启蒙哲学不但深深陷入对于理性的盲信
中（这一点伯克已经指出，按照杜兹纳的观点，应该算是对伯克思想的扩展），并且它以对于

“自然”的信仰代替了对于上帝的信仰，构筑了“１８世纪哲学家的天城”，〔２０〕并没有完全走出
中世纪的阴影。边沁等有实证倾向的法学家对于自然法学非实证的方法也有批评，比如他

曾尖刻地批评说，宣称存在法律之外的权利是“高跷上的胡言乱语”，类似于“巫婆和独角兽

的迷信”，〔２１〕兹不赘述。

尽管自然法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是明显的，这使得它逻辑上的可信性大打折扣，但是

它却“明显地大量渗入到不断由法国传播到文明世界各地的各种观念中，这样就成为改变

世界文明的一般思想体系的一部分”，〔２２〕并在现代和当代社会成为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法律

哲学的核心，更是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理论基础，堪称西方社会的正统理论、甚至是“意识

形态”。该理论宣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是人的天赋权利，法律的宗旨及政府的目的

就在于保障这些人权。人权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法律保障的权利的增多和受到

法律保护的人的范围的扩大，人权状况将逐步改善，直至趋近于人的全面解放。这种人权哲

学在冷战时期遭到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但随着前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自由

主义的人权哲学似乎取得了最终胜利，以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福山发出了“历史

的终结”的断言，声称当今时代已经很难设计出比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政体更为理想的社

会制度了，历史发展已经走到尽头，人权成为冷战和意识形态之争终结后全球化的新意识形

态。〔２３〕 “当代大多数的政体都摒弃了以往对人权的歧见，人权的本体论意义上的预设，人人

自由平等的原则及其在政治上的推论，政治权力必须服从理性和法律的要求的宣言，现在已

经成为当代大多数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传统共产主义的崩溃和种族隔离制度

的消灭标志着挑衅自由民主政体的最后两大国际思潮业已终结。……人权是诸多意识形态

终结、挫败后的意识形态，或套用更时兴的话来说，是‘历史的终结’时的意识形态。”〔２４〕

与启蒙哲学的广泛传播相伴随，对于启蒙人权哲学的批判自伯克之后不绝于耳，并且批

判的进路和内容都有拓展，并不是简单延续了伯克或者梅因或者卡尔·贝克尔。在当代，批

判法学堪称对于自由主义人权哲学批评最有力者。批判法学的兴起有政治、社会、思想等方

面的多重背景。要言之，“批判法学公开承认自己是一种左翼政治和一种革命的运动，它不

仅挑战传统法律理论和实践中公认的规范和标准，还力求推翻作为不平等社会制度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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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哲学和政治权威，并进而推进法律和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变革。有人认为，批判法学是

一个旨在改革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是要改变世界。”〔２５〕

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同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序幕就拉开了，马克思无疑是批判的大

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同时也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危机。

社会改革风潮和对于作为它的思想基础的哲学文化的反思势所必然，二战后新马克思主义

的兴起、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法国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反越战运动都是上述社会和思想改革风
潮的反映。这种情势下，批判法学的兴起也是顺理成章。根据有关论者的研究，批判法学批

判的内容涉及以下方面：第一，对于法律的性质的批判，包括对于法的中立性、确定性的批

判，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也包括了对于权利是中立的、权利能促进社会进步等自由主义权利哲

学的批判。〔２６〕 第二，对于宪法、契约法、侵权法、刑法与犯罪学、劳动法、律师制度等具体法

律制度的批判。〔２７〕 第三，女权主义法学批判和种族批判法学批判。〔２８〕

批判法学重要的批判手段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另外精神分析也是重要的手段。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可以归到结构主义或者解构主义中去，但仅仅做这

种归类显然难以凸显拉康的特点，因为对于主体、理性等为核心的现代哲学进行解构是后现

代哲学的特征，说拉康是结构主义或者解构主义的就好像说他是后现代的。拉康之结构主

义或解构主义不同于他人，因为他是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构”的，此解构非彼解构，所以

还是应把精神分析理论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理论区分开来。

杜兹纳并不认同“‘历史的终结’时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人权被吹捧成了哲学和法理学

最高尚的创举以及最好地表达了现代社会人们的普遍心声，而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后现代全

球文化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２９〕为此，他犀利地批评了西方国家的人权状况及其在国际

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他指出，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着种族不平等、性别歧视、同性恋者的权利得

不到保护、贫困阶层生活状况堪忧等人权问题。同时，西方国家多次以保护人权为由发动对别

国的制裁、甚至武装干涉别国内政，导致无辜平民丧生，公共设施被摧毁，食品短缺、儿童营养

不良，甚至被饿死……杜兹纳不无嘲讽地说，为了保护前南、阿富汗等国家人民的人权，似乎北

约国家轰炸越多、无辜丧生的平民越多、冻饿的儿童越多，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就越好，因而需

要更多的轰炸、更多的死亡、饥饿。总之，西方国家的人权状况及其在国际人权问题上的立场

和做法存在诸多问题，它表明，冷战虽已结束，人权的发展却并未万事大吉，启蒙哲学期待的人

的全面解放还未到来。更加成问题的是，按照启蒙哲学的逻辑，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

对于杜兹纳所指出的上述问题，西方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也多次指出过，然

而指出这些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撼动人们对人权理论的信念，因为人们很容易把这些问题

看成是人权发展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看成是未能充分实践自由主义人权理论的结果。

因此，杜兹纳人权批判理论中的这部分内容并无太多新意。杜兹纳人权批判理论的价值在

于他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权利的悖论性本质，它指出，无论法律创设、认可多少

新型的权利，无论经济怎样发展，人权都无法达成它的目的，福山宣告过的人权的全面胜利

并未真正来临，并且永远不会来临。后启蒙时代需要做的不是将更多的权利纳入法律、使更

多人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是超越权利、超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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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拉康的“对象 ａ”及欲望的辩证法———假借
　权利之名的欲望的运作

迄今为止，大多数人权批判理论主要是对人权状况的批判而不是对于自由主义人权哲

学的批判。也就是说，诸多对于人权状况的批判，是以对于自由主义人权哲学的认可为前提

的，批判的是人权状况不符合启蒙人权哲学预设之处，而不是对启蒙人权哲学的反思。杜兹

纳不同，他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自由主义人权哲学本身，超越了常规的人

权批判。他批判的进路依然是“欲望———法律”，他说“精神分析，作为欲望的一种理论，有

助于在主体的心理结构中解释权利的功能以及其与制度的联系。”〔３０〕只不过他关注的不是

“欲望的冲突及其法律调整”，而是“欲望的虚妄及超越法律”。

杜兹纳注意到，当今西方社会人权在不断扩张：从启蒙时期宣称的自由、生命、财产权，

到经济、文化、社会权利的提出，到集体人权的提出……权利的名目越来越多，越分越细，诸

如隐私权、同性恋者的权利、少数族裔的权利等……大量的权利纷纷涌现，进入公共话语甚

至法律。现代社会似乎患上了“权利病”。成问题的是，人们似乎不把权利的不断扩张看成

是社会病态，而是看成社会进步的显现。但权利爆炸其实是病态，“权利病”是权利的悖论

性本质的体现，它显示了自由主义人权哲学的内在矛盾，从反思权利病开始，我们可以找到

反思和扬弃自由主义人权哲学的突破口。

杜兹纳认为，“权利病”是欲望的虚妄和病态使然。中世纪时上帝为人类立法，人必须

服从上帝的意志。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确立了自我的中心位置，它实际上宣告上帝

让出了世界的中心位置。康德进一步提出自我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也就是说“我意志

故我在”，人成为自我立法的主体。当然，自我必须服从理性，只有服从理性人才获得自由

意志。然而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人并不是康德预设的理性的主体，他充满各种各样的欲望，

他的意志常常不受理性的节制、相反往往成为欲望的奴隶，自由意志的主体实际上成为自由

欲望的主体。而由于“人权是个人欲望的公开化或法律化”，〔３１〕权利是欲望在法律上的代名

词，自由欲望的主体也就是有着各种各样权利诉求的主体。启蒙以来对主体（自我）的认

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从笛卡尔的“我思”的主体到康德的“我意志的主体（我要的主体）”

再到精神分析视野中的“我欲望的主体”，前两个主体是理性的，后一个主体则是并非完全

理性的。而“我欲望的主体”的确立为权利的泛滥大开方便之门，因为“所有欲望都是一项

潜在的权利，在这样的社会里，对欲望的禁止成为禁忌”。〔３２〕 形形色色的欲望，假借权利的

名义，登堂入室，大行其道。而由于所有的欲望都是虚妄的，因此所有的权利诉求也不过是

镜花水月，是美妙的幻象，现代人无法通过它获得救赎，只会陷入更深的分裂和虚妄。

这里杜兹纳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欲望的虚妄，从而帮助我们透破了权利的

幻象，看到了其悖论性本质，进而自由主义人权哲学的悖谬也就昭然若揭了。这部分关于欲

望的产生及运作的分析是理解“欲望———权利”运作的关键，以下试明之。

杜兹纳认为，人与母体分离、形成主体是通过大他的“符号阉割”完成的，从而主体自始

即是分裂和匮乏的主体，换句话说，分裂和匮乏是主体形成不可避免的代价。分裂和匮乏的

主体注定要寻求完整和圆满，因而欲求他者的整体承认和完满的爱；然而他者本身亦是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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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能提供整体性承认和完满的爱，这不可实现的整体性承认和完满的爱就成了拉康所

说的“对象ａ”，它是主体欲望不断增殖和转换的起因，而由于权利是欲望的法律化，所以就
导致了权利主张的不断增殖和转换。悖论的是，新的权利主张得到认可（成为法律肯定和

保护的权利）并未使权利的欲求消灭，相反它会引发更多更强烈的权利欲求；新获得的权利

进一步加剧了主体的分裂，愈加分裂的主体为了实现主体的完整和圆满，愈加渴望权利，新

一轮的权利的竞逐于是不可避免。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权利自我增殖的悖论。

以上论述涉及到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一个关键术语———“对象ａ”。“对象ａ”在法文中
写作“ｏｂｊｅｃｔｐｅｔｉｔａ”，英文中通译为“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ｏｂｊｅｃｔａ”，〔３３〕国内一些学者倾向于译为“对象
小ａ”或者“对象ａ”。〔３４〕 一般译为“对象ａ”或者“对象小ａ”都可以。这里ａ实际上是一个代
数符号，类似于代数学中的Ｘ，它指代的是人的根本性欠缺，它是“匮乏的能指”，指代的是
作为主体的人的匮乏和不完满，指代的是“无”、“不存在”，而不是指代任何实际存在的东

西。由于它代表无、不存在，它可以用任何东西来填充，这些填充匮乏的东西就是ａ１、ａ２、ａ３、
ａ４……即欲望的具体对象。匮乏的主体渴望填充其根本性缺失，极力去寻找填充物，但是找
到的ａ１、ａ２、ａ３、ａ４……都“不是它”，从而导致欲望的具体对象不断转换，而“对象ａ”就是造
成欲望对象不断转换的原因，所以它实际上是欲望的原因而不是欲望的对象。如同有的论

者指出的，“‘对象ａ’不是任何具体的欲望对象，也不是欲望的目标，相反，它是欲望的成因，
是引起欲望的东西，是欲望的对象———原因。那么，如何理解‘对象ａ’不是欲望的对象？简
单地说，欲望对象是欲望在能指的转喻性链条上进行替代和置换运作的对象，所以是象征界

的对象，而‘对象ａ’正是引起对象替代和对象置换的东西，它不属于象征界，但可以现身于
象征界，这时，它指示着象征界的欠缺和缺失。”〔３５〕用杜兹纳的人权理论来解说，各种不同的

权利（隐私权、言论权、少数族裔权利、妇女权利等等）就是ａ１、ａ２、ａ３、ａ４……难以穷尽，是欲
望的具体对象，然而这些具体欲望对象的获得并不能填补主体的根本缺失，主体真正欲求的

是主体的完整、圆满，然而根据精神分析理论，主体的完整、圆满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不可

能实现的完满即是“对象ａ”。由于“对象ａ”（主体的完满）不可能实现、并不存在，所以“对
象ａ”实际上是“匮乏的能指”，指代的是不存在的东西，是“无”、“不存在”。分裂的主体欲
求填补主体之匮乏、欲求主体之圆满（“对象ａ”），而主体的完满是根本不存在、不可能的，但
主体总是极力寻找它，他误以为只要获得了某项权利（对黑人而言是少数族裔的权利，对女

性而言是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对穷人而言是与富人同样的经济地位，等等），主体就完满了，

主体的匮乏即得到填充了，但是，找到的永远“不是它”，能够使主体完满的权利，永远是“下

一个”，从而造成了权利的不断增殖。

所以“对象ａ”是欲望辩证法的核心概念，它是欲望的起因，是欲望的客体之所以被欲望
的原因。至于“对象ａ”———也就是对于主体完满的欲求———之所以会产生，是与人的创伤
经历分不开的。人的一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创伤性事件，为了弥合创伤，人回溯性地虚构了

“对象ａ”，认为创伤是“对象ａ”的欠缺造成的，实际上“对象ａ”是原本就不存在的，所以主体
虚构“对象ａ”，是将创伤合理化、企图弥合创伤的一种策略。举例来说，婴儿在母亲不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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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时会产生焦虑，这是分离焦虑，这对婴儿就是一个创伤事件。为了消解这个创伤，需要给

它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婴儿就回溯性地构建了与母亲一体这一“对象 ａ”，婴儿认为他
（她）与母亲原本是一体的，这个共同体由于一些外在的因素———比如父亲的存在和介入，

弟弟妹妹或其他孩子的出现等等———破裂了，他（她）极力想恢复这个破裂的共同体，消灭

父亲（弑父）或其他孩子（赶走别的孩子）就成为他（她）的具体的欲望对象，即 ａ１、ａ２、
ａ３，等等。实际上与母亲的一体（“对象ａ”）是永远不可能达成的，是不存在的，是为了弥合
母亲离开这一创伤回溯性地建构的，所以它也是“匮乏的能指”，指代了主体的根本性缺失，

而不是实际存在的什么东西。

四　小结：权利的悖论性本质及其超越

从上文可以看出，权利背后有着欲望的运作，而欲望的起因是“对象ａ”。杜兹纳指出，
不断追求权利、却永远不能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权利，这是权利的悖论，这种权利的悖论是与

欲望的辩证法一致的。杜兹纳说，“权利像对象ａ那样运作。作为一种可视的社会统一性和
和平的剩余物以及匮乏的替代物，权利是欲望的客体和起因，但是同时，权利也标志着匮乏，

并且阻止这匮乏被填充。”〔３６〕“权利，像对象ａ一样，是幻影的满足，能够唤起但决不能满足
主体的欲望。权利总是激起了新的权利：权利创设了主张和资格的更新的领域，但这些权利

无疑又是不充分的。我们不断地欲求和创造新权利去填补这个匮乏性，但这仅仅使欲望延

期了，”〔３７〕也就是说，并不能根本满足欲望。

权利之所以被不断创造出来以满足人们的欲望、却又无法根本地满足人们的欲望，是由

于人渴求整体认可和完满的爱。杜兹纳指出，“一项权利主张包括了对他者两方面的要求：

其一，涉及主张者人身或身份方面的具体要求（诸如不被打扰、身体的完整性免受侵害、被

平等对待）；其二则更为宽泛些，要求根据其自身特性来给予他整体性的承认。”〔３８〕也就是

说，当一项权利主张被承认时，它只能满足主张者人身或身份方面的某一具体要求，如隐私

权满足了人们不被打扰的要求；但是，人的根本需求，也就是获得整体认可的要求却并没有

得到满足，所以获得一项权利充其量是饮鸩止渴。杜兹纳赞同法与精神分析研究的著名学

者、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雷纳塔·沙利卡的见解：“当我们提出一项要求

时，我们不只是要求他人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且也要求他人向我们提供爱。”〔３９〕“权利允许我

们用语言表达我们的需要，并将需要解释成一种需求。……每次，我们需要一客体时，我通

过语言向他者提出来这个需要，也就是渴求承认和爱。但是他者是无法满足完整性和不受

限制的认可的需要的，不管是象征界的大他（语言、法律、国家）还是具体的他人。”〔４０〕“在求

助于他者时，我们在他者那儿遇见了匮乏，这种匮乏既无法填补又无法符号化。对象ａ再现
了超过需要的过度需求，是他者无法实现完美的东西，是匮乏本身。”〔４１〕也就是说，他者（包

括大他和他人）的全部认可和承认、完满的爱是主体不可能获得的东西，是“对象ａ”，它是主
体的欲望对象不断增殖和转换的起因，而由于权利是欲望的法律表达，这也就导致了权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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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不断增殖和不断转换。然而悖论的是，“没有哪项权利可以使人得到他人全部的关爱

和承认，也没有哪个权利法案可以终止为实现公正社会而进行的斗争。”〔４２〕“权利造成了主

体及社会能够完整统一的的印象：只要主体所有属性和特性都被赋予法律认可，主体就会快

乐；只要人们尊严和平等的要求被法律认可了，社会就会公平。但像对象 ａ一样，权利移置
并填补匮乏，使渴求的整体性不可能实现。”〔４３〕

也许可以用较为通俗的语言对杜兹纳的理论试做小结：他者的整体承认和完满的爱是

主体不可能获得的，它就是“对象 ａ”。“对象 ａ”直接指代的是“他者的整体承认和完满的
爱”，而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对象ａ”实际上指代的是主体的根本性匮乏。主体的根
本匮乏与“符号阉割”有关。主体的形成是通过大他（法律、语言）的“符号阉割”完成的，这

使得主体注定是不完整和匮乏的。不完整和匮乏的主体欲求他者的整体承认和完满的爱来

填补匮乏，但是他者同样也是匮乏的，无法提供主体要求的整体认可和完满的爱。而由于主

体无法得到整体承认和完满的爱，他就不断透支权利主张，企图以具体权利要求的满足填补

整体性承认的缺失。所以，“对象ａ”的产生，根本的起因在于主体的根本性匮乏，或者说由
于人充其量只是分裂和不完整的主体。并且悖论的是，权利不但不能满足主体对于完满的

欲求，相反会使主体进一步陷入分裂和不完满。不同的权利使人“碎片化”，比如堕胎或反

堕胎的权利使子宫从女性身上分离出来，成为受他人控制的一个器官；言论自由权使嘴从身

体上分离出来，并且强调的是它的说话的功能而不包括吃饭的功能，等等，各种权利在主体

上跑马圈地，权利越多，主体就越加支离破碎，愈加破碎的主体就越加渴求完满，而主体的完

满永远是“对象ａ”———不可能实现的欲望又引发新的权利欲求，周而复始。
让我们用杜兹纳本人对于以上权利的辩证法的表述来作个总结：主体希望通过他人的

认可获得主体性，“然而，通过欲望和他人的认可来实现主体性终究难以成功，尽管人权表

面上取得了成功并使欲望合法化。权利的主体在他者的欲望中不断寻找客体以弥补欠缺，

从而使自身成为完整的存在。但这种客体并不存在，也就不能被拥有。欲望无法得到满足，

导致要求不断增长，而每一次对权利的认可都会引起更进一步的权利要求，这是一个螺旋式

的上升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要求完美的他者予以承认的自我实现的诉求终究是白日梦，做

了一场注定无法实现的、所有人权标榜的‘被爱的权利’的空梦。因为合法化的欲望永不知

足，对权利的要求也就一浪高于一浪。似乎我们获得的权利和承认越多，就越容易出现‘在

自我中心信念的最深隐秘处，一个微弱但永不停歇的声音在说‘我们的城墙是塑料做的，我

们的卫城是纸糊的’。”〔４４〕

很明显，杜兹纳认为，人权不断的自我增殖并不会将我们引向启蒙哲学追求的人的全面

解放，相反，它将导致主体更为严重的分裂和匮乏。那么，如何破解自由主义人权哲学的难

题？杜兹纳反思了笛卡尔和康德的以“自我”为核心的主体哲学和伦理学，企图借助“他性

伦理学”破解自由主义人权哲学的困局。“他性伦理学”开始于他者。“列维纳斯认为，他者

不是自我的扩展或自我的密友。他者也不是将来会被合成统一体的自我辩证关系中的否定

面。海德格尔恰当地强调了自我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但他者与自我并不相似。”〔４５〕杜兹纳认

为，在笛卡尔或康德的哲学中，“主体开始于自我，并将他人创造成原始的自我。”然而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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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伦理学中，“他者先出现。他者是语言、自我、法律存在的条件。”〔４６〕“他者的要求和我相

应的义务是他性伦理学的‘本质’”。〔４７〕 从而对他人的义务先于个人权利。现代社会的法

律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权利优先的，他性伦理学有助于超越个人主义、超越权利、超越

法律。

当然，杜兹纳的权利哲学也不无值得反思的地方：说到底，他是西方世界衣食无虞的中

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没有体会过饥饿、战争、流离失所，一句话，他并没有尝到过真正的权利

匮乏和缺乏保障所带来的痛苦，相反他看到的更多的是过度的权利欲求所造成的权利过度

增殖以及它的灾难性后果。然而，在许多存在真正的权利匮乏、人权保障亟待提高的地方，

又如何去理解他的理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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